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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公司法的成就世人注目。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公司法理论总结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借鉴国外的传统理论和先例
，经过十几年的积极努力，到90年代后期，基本建立和形成了中国系统、完整的公司法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公司法立法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及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基本上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国公司法体系。
　　然而，《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至今已十余年，许多条文已显得不合时宜。
其实，已经颁行十余年的《公司法》，实施时间既不算很长，亦不算很短。
对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基本法，十余年也许不长，但对于像公司法这样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
市场主体法，尤其对处于社会关系剧烈调整、经济组织形式不断变更的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公司法
实施十余年保持基本不变，法律的稳定性已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法律的稳定性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适应现实需要的应变性却是绝对的，是法律的生命之所在。
市场经济在迅速发展，市场规则必定要随之跟进，不能亦步亦趋，但也不能不予考虑。
公司法虽说不一定要与时俱进，但顺应时势进行修订和更新的要求确是比其他法律来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英国，在欧洲大陆，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公司法都是改革形象非常突出的法律领域，
各国公司法无不表现出经常更新的活跃天性。
在美国，通过判例进行的公司法律规则创制当然比复杂的立法程序来得便捷灵活；在英国，从19世纪
末形成了每隔二十年左右就对公司法进行全面审查修订的惯例，而近几十年的修订更为频繁；即使在
历来形象保守的日本，受欧美公司法的影响，公司法的一些制度也在进行一些重大的变革，如对一人
公司的最终承认、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等；在我国台湾地区，2001年进行的“公司法”修订已是第12
次，其修订内容涵盖公司组织运作、资本结构及资金供给、经营架构调整、行政监督、成本精简和效
率提升等，其修订幅度之广、力度之大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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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法修订和改革的意义重大，将对中国公司法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公司实务以及公司法理论产生
直接而又现实的作用和影响。
公司法的修订将在总结和评价公司法领域具有创新性兼具实用性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理论发展的
最新成果，对其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对某些法律原理做出新的阐释和说明，寻
求理论学说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
公司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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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公司法》修改过程中，坚持“既积极又慎重”的原则，对社会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分
情况作了如下处理：对于实践证明属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急
需解决的问题，《修订草案》积极地对1994年《公司法》（以下简称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作出
修改、补充和完善；对于各方面普遍关注、意见比较一致、实践又需要、修改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的意
见，修订草案尽量予以采纳吸收；对于一些从长远看有一定道理，但目前修改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
的，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的精神，这次
未作修改；对于有关方面争议比较大的一些问题，考虑还需要深入调查研究，这次也未作修改。
　　三、修改旧《公司法》的主要内容　　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作了较大修改，新增加37条
，删除20条，修改106条。
主要修改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修改公司设立制度　　（1）修订了公司注册资本制度。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以生产经营为主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
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10万
元，并要求一次缴足。
征求意见中，各方面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数额过高，不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
要求注册资本一次性全部缴足，也容易造成资金的闲置。
同时，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看，根据公司经营内容分别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实际意义不
大。
据此，新《公司法》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取消了按照公司经营内容区分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
；二是允许公司按照规定的比例在2年内分期缴清出资，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三是考虑
到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各地方近年来的一些实际做法和要求，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
额降至人民币3万元。
　　（2）拓展了股东的出资方式。
旧《公司法》仅规定公司可以用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
社会各方面普遍认为这一限制过严，建议扩大出资方式的范围。
考虑到放宽对出资方式的限制虽然有利于资本的流动，同时也有可能增加交易风险，放宽出资方式应
当慎重，新《公司法》采用了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立法体例，适度扩大了股东的出资范围。
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
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公司法要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